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苏人社函〔2023〕69号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创业意识培训全省统一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创业意识培训考核，提升创业意识培训质量，

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快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信息实名制管理数字化建设与应用的通知》

（苏人社函〔2022〕378号）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

厅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创响江苏”创业培训进校园专项活动的通

知》（苏人社函〔2023〕32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创业意识

培训实行全省统一考核，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自今年 5月 1日起，创业意识培训考核（以下简称“考核”）

按照“统一标准、统一教材、统一题库、统一考核方式、统一发

证”原则实行全省统一考核。

二、职责分工

创业意识培训考核采取分级管理原则，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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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全省考核工作业务指导和质量督导、组织开发考核题库、证

书管理、考核平台建设等工作；各市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本地区考

核机构备案、组织实施、质量督导等工作。

三、组织实施

（一）机构备案。实行考核机构备案制度，对首次承接考核

的单位，需填写《创业意识培训考核机构备案申请表》（见附件），

向所在地相关职能部门提交备案申请，各市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专

家进行实地评估，经评估符合相应条件后，可进行机构备案。

（二）考核申报。各考核机构面向社会接受各类考生报名（凡

有考核意愿的均可申报），登录信息化系统，按照要求规范制定

考核计划、录入考生信息，并于报名结束后将考核计划信息报所

在地职能部门备案。

（三）考场安排。各考核机构参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务管

理有关规定，负责安排考场以及考务工作，各地要加强考场集中

管理，考场按标准考场要求设置，并配有监控和网络设备。机考

考场计算机软硬件须满足考试要求，具体软硬件配置标准按技术

支持单位要求配备。

（四）现场考核。在具备实时监控的考场内，采用移动端（手

机）考核或计算机机考模式，每场考核考试时间 60分钟。考生

完成答题交卷后，即可查看成绩，考核成绩 85分及以上为合格。

合格考生可在考核平台中查看电子合格证书，未合格考生可现场

免费补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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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督导。各级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针对创业意识

培训考核工作，对考核现场要派遣质量督导人员，对考核机构考

务管理、履行职责等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

四、试题管理

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负责组织开发考核题库，并在省人社厅

网站予以公开。考核采用标准化命题，考核内容设置 100道试题，

其中单项选择题 60题、判断题 30题、多项选择题 10题，每题

1分，总分 100分。

五、考核标准和参考教材

创业意识培训考核使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考核标

准、教材，适当增加江苏有关创业扶持政策。

六、证书核发

创业意识培训考核合格者，可获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统一

制作的电子合格证书，全省统一编码。5月 1日后，参加创业意

识培训未获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颁发的考核合格证书的，一

律不得享受人社部门相关培训补贴政策。

七、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要充分认识开展全省创业意识培

训考核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将其作为完善我省创业培训

工作管理体系、促进我省创业培训工作高质量开展的重要内容，

认真编制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



— 4 —

（二）加强质量管理。各地要加强对各考核机构的工作指导，

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强化监督检查，加强各环节的规范管理，

严把质量关，防范“不考试就拿证”等弄虚作假和管理失序行为，

切实保障考核质量和资金安全。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地要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动员各类

有创业意愿的劳动者申报创业意识培训考核，营造有利于劳动者

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的良好生态。

工作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系，

联系电话：025-83271779。

附件：创业意识培训考核机构备案申请表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3年 3月 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联系单位：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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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创业意识培训考核机构备案申请表
申请单位

名称
主管部门

单位性质 法人登记证编号
法人登记证

核发部门

详细地址 邮编

机构负责

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考核用主

要设备设

施情况

申请单位

及法人代

表承诺

1.本单位承诺对所有备案材料内容真实性负责。
2.本单位将严格参照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有关考务管理规定，规范创业意识培
训考核。

3.本单位将严把创业意识培训考核质量和安全关，建立并落实有关规章制度。

单位（印章） 法人代表签字

所在地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部门备案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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